
提案：臺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表（提案：教務處） 

案由 增訂本校成績評量補充規定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

明 

本校依實驗教育計劃通過之畢業資格成績採計方式為語文、數學、

自我領導力、青春逐夢設計師、STEAM征器少年，五大領域有三大

領域以上，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，均達丙等以上，給予畢業。

與「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」第十點第二項中，一

般學校所採計的八大領域不同，故需增訂本校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。 

辦法 

本校依據 109 年 2 月 25 日號函「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

充規定」，修訂本校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。 

決議 

 

 

投票表決結果： 

通過    票，不通過    票，無意見   票 

 

 

 


